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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郑州市市政设施事务中心拟转让其持有的部分

郑州市再生水利用四环管线在建工程资产评估报告》

（名道评报字【2025】第 018号）的

复 核 报 告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我公司受贵公司的委托，依据资产评估准则，本着独立、客观、

公正的原则，对河南名道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郑州市市

政设施事务中心拟转让其持有的部分郑州市再生水利用四环管线在

建工程资产评估报告》（名道评报字【2025】第 018 号）进行复核，

并出具本复核报告。但我们未对相关底稿进行查阅，也未对评估报告

中所列评估范围内的资产等进行现场核实。

一、评估基本情况

本部分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

（一）评估目的

郑州市市政设施事务中心拟转让资产，需要对郑州市市政设施事

务中心持有的郑州市再生水利用四环管线在建工程进行评估，以确定

其在评估基准日 2025 年 9 月 30 日的市场价值，为上述经济行为提供

价值参考。

（二）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评估对象是郑州市市政设施事务中心持有的

郑州市再生水利用四环管线在建工程市场价值。评估范围是郑州市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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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水利用四环管线在建工程资产，主要包括大河路管线工程、西四环

管线工程、南四环管线工程、东四环管线工程、水源线工程等。

本次评估的在建工程账面价值为 840,899,084.03元，详细见下表：

2025年 9月 30日资产状况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简称 账面价值

1 大河路管线工程 248,141,582.68

2 西四环管线工程 231,162,161.54

3 南四环管线工程 127,374,409.22

4 东四环管线工程 168,654,333.44

5 水源线工程 23,032,646.41

6 土地征用及迁移补偿费 3,975,151.25

7 合同公证费及质量监理费 9,063,837.99

8 道路（立交）工程勘察设计费 24,589,532.32

9 工程概算咨询费 1,036,222.26

10 可行性研究费 3,869,206.92

合计 840,899,084.03

（三）评估范围内主要资产情况

企业申报的纳入评估范围的实物资产为在建工程-管线工程。主

要资产的类型及特点如下：

委估在建工程-管线工程共计 5项，长度约 134.93KM，为郑州市

再生水利用四环管线工程项目形成的再生水管线及配套工程等；具体

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简称 建成时间

长度

（KM)
项目情况

1 大河路管线工程 2023年 7月 46.02

大河路西起西四环，东至东四环，桩号为

K0+000~K26+300，管径为 DN200~DN1400，主线

管径主要为 DN800-1400，配水管管径为 DN400，

实际完成建设管道总长 49.36km，拟处置管道总长

46.02km，和中途加压泵站一座（土建已完工，设

备未安装）

2 西四环管线工程 2023年 6月 29.382 南起南四环，北至大河路，拟处置管道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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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简称 建成时间

长度

（KM)
项目情况

29.382km。管径 DN400、DN600、DN800、DN1000、

DN1200、D832*16、D820*10等，高位水池一座(土

建已完工设备未安装)。

3 南四环管线工程 2023年 8月 31.75

郑州市再生水利用四环管线及配套工程施工(第三

标段)。工程验线内容:南四环东起东四环，西至西

四 环 ， 桩 号 为 K44 十 128K72+320 ， 管 径 为

DN200DN800，拟处置管道总长 31.75km。

4 东四环管线工程 2024年 6月 26.00

郑州市再生水利用四环管线及配套工程施工(第四

标段)位于郑州市金水区。工程验线内容:施工范围

北 起 大 河 路 ， 南 至 南 四 环 ， 桩 号 为

K26+300~K44+128,管径为 DN200~DN1200，拟处

置管线总长 26.00km。

5 水源线工程 2024年 10月 1.78

实际已完成敷设五座污水处理厂水源连接线再生

水管道长度 1.781km，拟处置管线总长 1.781km。

包括：南曹水源连接线商通路段-金岱路段，球墨铸

铁管 DN1000 完成 1287米，南曹污水处理厂段:螺

旋钢管 DN1000 完成 400 米，不锈钢管 DN1000完

成 94.17米。

合计 134.93

（四）评估基准日

1、本评估报告的评估基准日是 2025 年 9月 30 日。

2、评估基准日由委托人确定。评估基准日的确定主要考虑了会

计期末以及有利于本次经济行为实现等因素。

3、本评估报告的评估基准日与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评估基

准日一致。

（五）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根据评估目的和评估对象的特点，确定本次评估结论的价值类型

为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

强迫的情况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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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额。

（六）评估方法

由于无法搜集到适量的、与被评估对象可比的交易案例，以及将

其与评估对象对比分析所需要的相关资料，不具备采用市场法进行评

估的操作条件，本次评估不适宜采用市场法。

收益法使用通常具备的三个条件是：投资者在投资某项资产时所

支付的价格不会超过该资产未来收益的折现值；能够对资产未来收益

进行合理预测；能够对与资产未来收益的风险程度相对应的收益率进

行合理估算。针对本次评估的特定目的以及收集掌握的资料情况，评

估对象未全部完工，无实际运营，无法对其未来收益及风险进行合理

预测，不具备采用收益法实施评估的操作条件，本次评估不适宜采用

收益法。

委估资产相关资产资料较为齐备，能够合理评估各项资产的价值，

适宜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本次评估可以选择成本法。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和评估对象的特点，以及评估方法的适用条件，

选择成本法进行评估。

（七）评估结论及结论有效期

郑州市市政设施事务中心拟转让在建工程账面价值 84,089.91 万

元，评估不含税价值为 77,908.28 万元，评估含税价值 84,920.03 万元

（仅含增值税），增值额为 830.12 万元，增值率为 0.99%。

项目

账面净值 评估价值（含税价） 增减值 增值率%

A
B1

（不含税价）

B2

（含税价）
C=B2-A D=C/A×100

流动资产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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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账面净值 评估价值（含税价） 增减值 增值率%

A
B1

（不含税价）

B2

（含税价）
C=B2-A D=C/A×100

非流动资产 2 84,089.91 77,908.28 84,920.03 830.12 0.99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3 - - -

投资性房地产 4 - - -

固定资产 5 - - -

在建工程 6 84,089.91 77,908.28 84,920.03 830.12 0.99

无形资产 7 - - -

其中：土地使用权 8 -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9 - - -

资产总计 10 84,089.91 77,908.28 84,920.03 830.12 0.99

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自评估基准日 2025 年 9月 30 日起一年

有效。

二、复核内容

（一）资产评估机构、签名资产评估专业人员是否具备相应的资

格条件；

（二）资产评估报告相关要素与本次资产评估的经济行为是否一

致；

（三）评估程序符合有关规定的要求；

（四）评估方法选择是否合理；

（五）评估结论是否清晰；

（六）评估重要假设是否合理；

（七）特别事项披露情况。

三、复核范围

资产评估报告（含评估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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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复核工作过程

（一）公司成立复核工作小组，并指定两名资产评估师作为独立

复核人。

（二）了解项目基本情况，取得、整理评估报告等复核所需资料，

开展复核工作。

（三）在上述工作基础上，起草初步复核报告，按资产评估机构

内部质量控制制度进行内部审核后，在不影响对复核结论进行独立判

断的前提下，与委托人或者委托人同意的其他相关当事人就复核报告

有关内容进行沟通。在独立分析沟通情况后，决定是否对复核报告进

行调整，最后出具正式复核报告。

五、复核工作总结

（一）关于资产评估机构和签名资产评估专业人员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所附相关证件，承办该资产评估业务的评估机

构是河南名道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静，经营范

围为：一般项目：房地产评估；房地产咨询；资产评估；土地调查评

估服务；土地整治服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

理除外）（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许可项目：测绘服务；建设工程勘察（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通过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网站行业信息查询平台未发现本评估报

告签名资产评估专业人员李香伟（资产评估师证书编号 41030149）、

刘朋（资产评估师证书编号 41230133）曾受到行业协会及有关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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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处罚。经核对中国资产评估协会颁发的资产评估师正式执业

会员证书，正式执业会员证书在有效期内。

经核对原报告所附的《河南省财政厅关于河南中正房地产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等 8 家资产评估机构变更备案的公告》（豫财审批（2023）

27 号），该机构具备相应的评估资质。

（二）关于资产评估报告的形式

资产评估报告的内容包括：标题及文号、目录、声明、摘要、正

文、附件。正文包含了序言、委托人、产权持有人及其他评估报告使

用人、评估目的、评估对象和范围、价值类型及其定义、评估基准日、

评估依据、评估方法、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评估假设、评估结

论、特别事项说明、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评估报告日、资产评估

专业人员签名和资产评估机构印章等，并由资产评估专业人员签名和

资产评估机构加盖印章。资产评估报告内容与格式符合《资产评估执

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要求。

（三）关于评估目的

资产评估报告表述的评估目的为“郑州市市政设施事务中心拟转

让资产，需要对郑州市市政设施事务中心持有的郑州市再生水利用四

环管线在建工程进行评估，以确定其在评估基准日 2025 年 9月 30 日

的市场价值，为上述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经济行为文件表述为

“郑州市市政设施事务中心计划将四环再生水管线工程（在建工程）

进行挂牌交易。”评估目的与本次资产评估所服务的经济行为相符。

（四）关于评估基准日

评估基准日为 2025 年 9月 30 日，与《郑州市城市管理局关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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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再生水）资产处置工作方案》中的评估基准日日期一致。

（五）关于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中对“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的表述，评估对

象是郑州市市政设施事务中心持有的郑州市再生水利用四环管线在

建工程市场价值。评估范围是郑州市再生水利用四环管线在建工程资

产，主要包括大河路管线工程、西四环管线工程、南四环管线工程、

东四环管线工程、水源线工程等。评估对象及评估范围的描述与经济

行为涉及标的一致，与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一致。

（六）关于价值类型

资产评估报告选取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符合本次经济行为和

《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

（七）关于评估依据

在资产评估报告“评估依据”中列示的评估依据包括了经济行为

依据、法律法规依据、准则依据、权属依据、取价依据和其他依据。

内容完整，符合相关准则要求。

（八）关于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表述，评估过程包括评估工作的起止时间、已

执行的主要评估程序。

评估过程符合《资产评估准则——评估报告》“第二十二条 资产

评估报告应当说明资产评估程序实施过程中现场调查、收集整理评估

资料、评定估算等主要内容”的要求。

（九）关于评估方法

资产评估报告对评估方法选取的理由进行了分析，符合本次评估



关于《郑州市市政设施事务中心拟转让其持有的部分郑州市再生水利用四环管线在建工程资产评估报告》

（名道评报字【2025】第 018号）的复核报告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河南有限公司 第 9页

范围内资产的实际情况，评估方法选用适当。符合《资产评估执业准

则——资产评估方法》、《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不动产》的要求。

（十）关于评估假设

资产评估报告设定了交易假设、公开市场假设、使用假设、外部

环境假设以及与资产相关资料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等假设，与评

估对象和评估范围内资产相对应。

（十一）关于评估结论

资产评估报告明确列示了评估对象的评估结论及使用有效期，符

合《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第二十四条 资产评估报

告应当以文字和数字形式表述评估结论，并明确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

期。评估结论通常是确定的数值”要求。

（十二）关于特别事项说明

资产评估报告提示了重要的利用专家工作及相关报告情况、权属

等主要资料不完整或者存在瑕疵的情形、评估程序受限的有关情况、

重大期后事项等，符合《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第

二十五条 资产评估报告的特别事项说明包括：（一）权属等主要资料

不完整或者存在瑕疵的情形；（二）委托人未提供的其他关键资料情

况；（三）未决事项、法律纠纷等不确定因素；（四）重要的利用专家

工作及相关报告情况；（五）重大期后事项；（六）评估程序受限的有

关情况、评估机构采取的弥补措施及对评估结论影响的情况；（七）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资产评估报告应当重点提示资产评估报告使用

人对特别事项予以关注”的要求。

（十三）关于资产评估报告使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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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报告提示了相关使用限制，符合《资产评估执业准则—

—资产评估报告》“第二十六条 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限制说明应当载

明：（一）使用范围；（二）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未按

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

报告的，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不承担责任；（三）除

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和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

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四）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

解和使用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评估结

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的要求。

（十四）关于资产评估报告日

资产评估报告明确说明了评估报告日期，并与评估程序实施过程

中时间对应。

（十五）关于资产评估报告附件

附件包括了《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要求的主要

内容，符合要求。

六、复核结论

我们依据资产评估准则对资产评估报告进行了复核，资产评估披

露的评估过程和报告内容、格式符合资产评估准则的有关规定，评估

程序基本完整实施，评估报告中所附的评估依据可靠，选用的评估方

法符合资产特点，评估结果的确定过程符合评估原理及准则要求，评

估结论表述清晰。

出具资产评估报告的资产评估机构和签名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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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本次复核而转移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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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河南有限公司

资产评估师：

资产评估师：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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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河南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2、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河南有限公司资产评估协会单位会员证书

复印件；

3、资产评估师资产评估协会执业会员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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